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人员须知

一、被面试人员必须凭本人身份证和工作证，无身份证者应开具公安机关证明，携带教案（一式五份）、试讲用课件和《教师资格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参加面试。

二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对被面试人员不指定试讲的课程和章节，被面试人员根据申请任教学科自行准备教案。

三、被面试人员应严格按照面试工作流程参加面试，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面试点工作秩序。

四、面试开始前，工作人员将组织被面试人员抽签，确定面试顺序。

五、被面试人员须将面试顺序号填写在教案首页，然后把教案（一式五份）和《教师资格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交工作人员。

六、被面试人员应按照申请的面试学科和组别，按抽签顺序进入规定的面试教室进行试讲和面试。

七、被面试人员在准备和面试期间必须将手机关闭（振动、静音均不可）。

八、被面试人员按《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办法及标准（试行）中六、面试程序和方法的相关要求进行试讲、面试。
九、被面试人员试讲时应注意授课环节、教学活动的有序展现，模拟真实教学情境下的主要教学活动过程，尽可能体现被面试人员的教育教学素质和能力。要求必须展示板书设计，应会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制作课件和进行教学。

十、被面试人员在试讲和面试中应当注意教师礼仪，尊重专家，认真回答专家的提问。

十一、被面试人员应按时参加面试，面试工作结束后是否补测另行规定。

十二、面试结束后，被面试人员应立即离开面试地点，不得逗留或返回，更不得与未面试人员联系交流面试内容和情况。

十三、被面试人员不服从面试点工作人员安排、扰乱面试点秩序且造成不良后果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，严重者取消面试成绩。有冒名顶替者，一经查出，按面试成绩无效处理，五年内不得参加教师资格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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